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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要求，结合三间房地区实际情况，地区社

会事务管理科于5月23日在地区办事处

组织辖区施工地建设方、总包方和分包公

司召开了劳动及行业法律、法规、规章培

训会。

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组织大家学习《京

人社监发〔2017〕16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

和《关于开展对工程建设领域政府投资项 目联合执法检查的通知》，并根据两个通知 要求建筑企业对应建立的材料目录进行规

范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科科长赵欢对此次

培训会目的和意义进行了强调。

通过开展此次培训会，增强了地区建

筑施工企业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度意

识，进一步完善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

付管理办法，为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管理办法的全面落实和创造安全稳定的

地区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社会事务管理科 王新军

法律指南：
1、制造虚假交通事故和伪造证据骗取

理赔款是违法行为

在交通事故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而制造虚假现场和伪造证据，属于违法犯

罪行为，势必将得到惩处。另外，在交通事

故中，司法将对不诚信诉讼加强监督管理

和加大处罚力度。

交通事故是不诚信诉讼集中高发的案

件类型。该类案件中，不诚信诉

讼又主要集中在“四费”

领域，即医疗费、误工费、

交通费、车辆维修费。对

此，法院建议保险公司在

理赔过程中增设前置公

估、鉴定程序，即引入独

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

通过公估、鉴定等方式，

科学、客观界定合理损

失范围，预防恶意骗保行为的

发生、降低诉讼风险、规制不

诚信诉讼行为。同时，法院建

议相关行政机关或行业协会

建立汽车维修企业的诚信档

案和机动车电子档案，并

通过向社会开放查询功能，推进车辆维修

信息的公开。

2、骗保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我国《刑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

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其中被认定为骗保的行为有如下几

条：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

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

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构的原因或者夸大

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

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

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

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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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生活法律指南之交通安全篇

好意搭乘出事故
认定责任要担当

恶意骗保被处罚
超过万元要坐牢

案例：
张先生和郝女士是同事，一天，同事聚会后，郝女士开车

回家，恰好与张先生顺路，于是，郝女士提出让张先生搭顺风

车。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在回家的途中，由于对面李某驾驶

的机动车车速过快，在会车时，郝女士避让不及，发生了车辆

相撞事故。事故造成副驾位置的张先生受伤住院，期间共发

生医疗费和其他损失共计15.6万元。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

李某负主要责任，郝女士负次要责任。当张先生向李某索要

医疗费和其他费用时，李某不同意支付所有费用，要求按责任

认定比例赔偿。张先生又找到郝女士协调费用问题。郝女士

认为，她是好意搭乘，且主要责任在李某方，所以，自己不应该

承担赔偿责任。几经协调不成，张先生无奈之下将李某和郝

女士诉讼至法院。

案例：
市民赵某驾车在城市道路中发生交通事故，后经交警现场勘查，认定为对

方车辆全责，由对方车辆保险赔付赵某的车辆维修费用。赵某经过车辆维修

后，给对方车主出具了价值8万多元的车辆维修费票据，要求对方赔偿。对方

车主和保险公司在对赵某提交的维修清单和维修票据审核时，发现与事实不

符，其维修的49个项目中经鉴定有29项均系不合理维修项目。

于是，对方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赵某的修车费用。赵某协商不成，便将肇事

司机及其参保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庭审理中，保险公司经调查，认定赵某车

辆为购买的二手车辆，购买总价为9万元整，而赵某提出8万多元的修理费

用，属于虚高。同时，保险公司定损员发现涉案车辆存在维修时使用旧件、零件

在事故中没有损坏却更换维修等问题。

于是，法院委托相关司法鉴定中心对维修合理性进行了鉴定。结论显示：赵

某车辆维修更换的49项维修项目中，确实仅有29项是合理维修更换项目。还发现

赵某提供的维修清单和票据系4S店出具，但车辆实际维修是在一个小修理厂进行

的，赵某存在维修项目造假、维修金额虚高、恶意欺骗行为。

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分别在交强险限额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赵某车辆维

修费2000元和20000元，同时判赵某负担诉讼费1851元、鉴定费6000元。同时，法

院认定赵某伪造重要证据，对赵某罚款10000元。

法律指南：
好意搭乘即好意同乘：指机动车驾驶人无偿同意搭乘其机动车的行

为，搭车人所乘车辆是非运营车辆，乘客的目的地与机动车驾驶人行驶目

的地仅仅是巧合或顺路。本案中，当事人之间显然为同事之间的好意施

惠行为，构成好意同乘。张先生与机动车驾驶人郝女士之间即成立了一

种承诺的关系。郝女士既然作出了承诺，就要承担保障在运输过程中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好意同乘者搭乘他人的车辆，绝不意味着乘车人甘愿承担风险，不

能认为好意同乘者放弃损害赔偿索赔的权利，驾驶车辆者也不能仅仅

因为无偿的搭载他人而不负任何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责运人证

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或者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除外，因

此，虽然张先生是无偿搭乘郝女士的车辆，他们之间不构成客运合同关

系，但搭乘者仍有义务将乘车人安全送抵目的地。所

以本案中，郝女士尽管是好意搭乘，但仍应当

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责任主要由过

错方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机动车与机动车

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

责任。本案中，李某负主要责任；郝女士负

次要责任。张先生搭乘同事郝女士的行为

属于好意搭乘，由于郝女士与李某的过错

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张先生受伤。

考虑到郝女士行为属于助人为乐，并不

是有偿运营，所以，根据李某承担事故

主要责任，法院宣判李某承担相关费

用的 80%，郝女士尽管属于好意同

乘，但其存在事故责任，故难以免除

赔偿义务，法院判决其承担费用的

20%。


